
數位發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
數位資源字第1136000834號

主　　旨：公告「車聯網創新實驗網路頻率（5850－5925MHz）特定實驗場域及其他測試條

件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依　　據：「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」第二點第四款第二目。

公告事項：「車聯網創新實驗網路頻率（5850－5925MHz）特定實驗場域及其他測試條件」

如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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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聯
網
創
新
實
驗
網
路
頻
率
（

5
8
5

0
－

5
9

2
5

M
H

z）
特
定
實
驗
場
域
及
其
他
測
試
條
件

 

1
1
3
.0

4
版

 

縣
市

 

特
定
實
驗
場
域

 
其
他

測
試

條
件

 
區
域
型

 
路
段
型

 
路
口
型

 

臺
北
市

 

 
欣
欣
客
運

6
3

0
號
公
車
行
駛
路
線
、
市
府
路
、

基
隆
路
與
信
義
路
口
至
基
隆
路
與
松
壽
路

口
、
仁
愛
路
與
中
山
南
路
口
至
仁
愛
路
與
市

府
路
口
、
松
江
路
與
民
權
東
路
口
至
松
江
路

與
八
德
路
口
、
新
生
南
路
與
忠
孝
東
路
口
至

新
生
南
路
與
和
平
東
路
口
、
敦
化
北
路
與
民

權
東
路
口
至
敦
化
南
路
與
信
義
路
口
、
民
權

東
路
與
敦
化
北
路
口
至
民
權
東
路
與
承
德
路

口
、
民
權
西
路
與
承
德
路
口
至
民
權
西
路
與

延
平
北
路
口
、
南
京
東
路
與
中
山
北
路
口
至

南
京
東
路
與
三
民
路
口
、
信
義
路
與
中
山
南

路
口
至
信
義
路
與
基
隆
路
口
、
重
慶
北
路
與

酒
泉
路
口
至
重
慶
北
路
與
南
京
西
路
口
、
中

華
路
與
開
封
街
口
至
中
華
路
與
愛
國
西
路

口
、
羅
斯
福
路
與
和
平
西
路
口
至
羅
斯
福
路

與
興
隆
路
口
、
玉
門
街
與
民
族
西
路
口
至
玉

門
街
與
酒
泉
街
口
、
忠
孝
西
路
與
館
前
路
口

至
忠
孝
西
路
與
重
慶
北
路
口
、
松
仁
路
與
忠

孝
東
路
口
至
松
仁
路
與
信
義
路
口
、
松
高
路

與
基
隆
路
口
至
松
高
路
與
松
仁
路
口
、
松
智

路
與
松
高
路
口
至
松
智
路
與
信
義
路
口
、
松

壽
路
與
市
府
路
口
至
松
壽
路
與
松
智
路
口
、

仁
愛
路
與
大
安
路
口
、
仁
愛
路
與
復
興
南
路

口
、
仁
愛
路
與
幸
安
國
小
路
口

 
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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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市

 

特
定
實
驗
場
域

 
其
他

測
試

條
件

 
區
域
型

 
路
段
型

 
路
口
型

 

中
山
北
路
與
長
春
路
口
至
中
山
北
路
與
錦
州

街
口
、
新
光
路
二
段
與
萬
壽
橋
頭
至
新
光
路

二
段
木
柵
機
廠
前

 

新
北
市

 

淡
水
區

(北
側
與
東
北
以
三
芝
區
為
界
；
西
北

以
臺
灣
海
峽
為
界
；
東
南
以
臺
北
市
北
投
區

為
界
；
西
南
以
淡
水
河
與
八
里
區
為
界

)、
八

里
區

(東
北
以
淡
水
河
與
淡
水
區
為
界
；
西
北

以
臺
灣
海
峽
為
界
；
東
側
以
臺
北
市
北
投
區

及
士
林
區
為
界
；
南
側
以
觀
音
山
與
五
股
區

為
界
；
西
側
以
林
口
區
為
界

)、
淡
海
新
市
鎮

(南
北
側
以
台

2
省
道
之

2
號
橋
與

9
號
橋
為
界
；

東
側
以
淡
水
區
水
源
國
小
為
界
；
西
側
以
臺

灣
海
峽
為
界

)、
台
北
遠
東
通
訊
園
區

(南
雅
南

路
二
段
、
四
川
路
一
二
段
及
遠
東
路
所
夾
範

圍
)、
明
志
科
技
大
學

(北
側
以
崎
頭
步
道
為

界
；
東
側
以
應
化
街
、
明
志
路
三
段
、
工
專

路
2

8
巷
為
界
；
南
側
以
工
專
路
及
南
泰
路
為

界
；
西
側
以
學
二
路
及
學
三
路
為
界

)、
林
口

新
創
園

(世
大
運
社
會
住
宅
區
：
北
側
以
林
口

國
中
為
界
；
東
側
以
文
化
一
路
一
段
為
界
；

南
側
以
仁
愛
路
二
段
為
界
；
西
側
以
文
化
二

路
一
段
為
界

) 

 
新
店
區
碧
潭
橋
與
環
河
路
口
、
新
店
區
安
康

路
與
環
河
路
口

 

無
 

桃
園
市

 

青
埔
特
區
（
中
壢
區
領
航
北
路
一
段
、
領
航

北
路
二
段
、
領
航
北
路
三
段
、
領
航
北
路
四

段
、
高
鐵
北
路
二
段
、
高
鐵
北
路
一
段
、
高

航
翔
路
、
坑
菓
路
、
桃
園
國
際
機
場
（
航
站

南
路
、
航
站
北
路
、
航
勤
南
路
及
航
勤
北

路
）

 

中
正
路
與
同
德
六
街
口
、
中
正
路
與
南
平
路

口
、
經
國
路
與
南
平
路
口
、
經
國
路
與
大
興

西
路
口
、
同
德
五
街
與
藝
文
一
街
路
口
、
同
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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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市

 

特
定
實
驗
場
域

 
其
他

測
試

條
件

 
區
域
型

 
路
段
型

 
路
口
型

 

鐵
南
路
一
段
及
高
鐵
南
路
二
段
所
夾
範

圍
）
、
華
亞
科
技
園
區
（
龜
山
區
文
化
一
路

以
南
，
復
興
三
路
以
東
，
振
興
路
以
北
範

圍
）
、
桃
園
虎
頭
山
基
地
（
桃
園
區
成
功
路

三
段
與
桃
林
鐵
路
、
成
功
路
三
段
與
南
崁
溪

自
行
車
道
所
夾
範
圍
，
即
桃
園
市
虎
頭
山
創

新
園
區

-機
十
五
用
地
）
、
長
庚
養
生
文
化
村

（
長
青
路
及
東
舊
路
街
所
夾
範
圍
）

 

德
五
街
與
藝
文
二
街
路
口
、
大
興
西
路
一
段

與
春
日
路
口
、
中
正
路
與
大
興
西
路
口

 

新
竹
市

 

南
寮
港
區
（
新
港
一
路
、
新
港
二
路
、
新
港

三
路
、
新
港
南
路
）

 

新
竹
客
運

1
號
公
車
行
駛
路
線
、
海
濱
路
、
關

新
路
、
大
學
路
、
光
復
路
（
東
光
路
至
介
壽

路
間
）
及
其
相
接
之
介
壽
路
、
台

1
5
線
以
西

進
出
南
寮
港
區
幹
道
（
榮
濱
路
、
南
寮
大

道
、
東
大
路
、
天
府
路
）
、
舊
港
島
內
街
道

及
其
聯
外
道
路
（
舊
港
大
橋
、
富
美
路
、
東

大
路
富
美
宮
區
段
）

 

東
大
路
與
民
族
路
口
、
南
大
路
與
食
品
路

口
、
光
復
路
國
道
北
上
匝
道
口

 

無
 

新
竹
縣

 

新
竹
高
鐵
站
特
區
（
高
速
鐵
路
新
竹
車
站
特
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範
圍
）
、
新
竹
工
業
技
術
研

究
院
（
北
側
及
西
側
以
中
興
路
四
段
為
界
；

東
側
以
竹
東
北
圳

/竹
東
圳
支
線
為
界
；
南
側

以
頭
重
路
為
界
）

 

 

中
興
路
四
段
、
莊
敬
北
路
與
十
興
路
口
至
莊

敬
北
路
與
光
明
六
路
口
、
莊
敬
三
路
與
光
明

六
路
口
至
莊
敬
三
路
與
勝
利
二
路
口
、
勝
利

二
路
與
莊
敬
三
路
口
至
勝
利
二
路
與
莊
敬
北

路
口
、
光
明
六
路
與
莊
敬
北
路
口
至
光
明
六

路
與
高
鐵
七
路
口
、
文
興
路
與
嘉
豐
五
路
口

至
文
興
路
與
高
鐵
七
路
口
、
嘉
豐
五
路
與
光

明
六
路
口
至
嘉
豐
五
路
與
文
興
路
口
、
高
鐵

七
路
與
光
明
六
路
口
至
高
鐵
七
路
與
文
興
路

口
 

 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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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市

 

特
定
實
驗
場
域

 
其
他

測
試

條
件

 
區
域
型

 
路
段
型

 
路
口
型

 

臺
中
市

 

臺
中
水
湳
經
貿
園
區
（
北
側
以
環
中
路
、
東

側
以
經
貿
路
、
南
側
以
河
南
路
、
西
側
以
凱

旋
路
所
夾
範
圍
）

 

臺
灣
大
道
與
五
權
路
口
至
臺
灣
大
道
與
朝
富

路
口

 

 
無

 

彰
化
縣

 

車
輛
研
究
測
試
中
心
（
彰
化
縣
鹿
港
鎮
鹿
工

南
七
路
六
號
）
、
彰
化
高
鐵
特
定
區
（
高
速

鐵
路
彰
化
車
站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範
圍
）
、

彰
濱
工
業
區
（
路
段
為
鹿
工
南
七
路
、
鹿
工

路
、
吉
安
路
、
工
業
東
一
路
、
工
業
西
三

路
、
鹿
工
南
五
路
、
鹿
工
南
四
路
、
工
業
西

六
路
、
鹿
工
南
三
路
、
鹿
安
橋
）

 

彰
3

0
線
（
媽
祖
大
道
）

 
 

無
 

南
投
縣

 
埔
里
福
興
溫
泉
區
（
福
興
路
及
福
長
路
所
夾

範
圍
）

 

 
 

無
 

嘉
義
市

 
嘉
義
市
市
區

 
 

 
無

 

嘉
義
縣

 

竹
崎
鹿
滿
客
家
文
化
創
意
園
區
（
南
側
以
中

山
路
為
界
）
、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南
部
院
區

（
北
側
以
嘉

5
8
線
為
界
；
東
側
以
嘉

4
5
線
為

界
；
南
側
以
故
宮
大
道
為
界
；
西
側
以
朴
子

市
為
界
）

 

 
 

無
 

臺
南
市

 

成
大
歸
仁
校
區

(北
側
西
側
以
二
甲
溪
為
界
；

東
側
以
中
正
南
路
一
段
為
界

)、
沙
崙
綠
能
科

學
城

(北
側
以
歸
仁
十
三
路
一
段
、
高
發
二

路
、
歸
仁
五
路
為
界
；
東
側
以
高
發
三
路
為

界
；
南
側
以
大
武
路
一
段
為
界
；
西
側
以
歸

仁
大
道
為
界

;包
含
臺
灣
智
駕
測
試
實
驗
室
）

 

高
鐵
大
道
、
中
正
南
路
二
段
、
大
武
路
二

段
、
南
科
火
車
站
經
西
拉
雅
大
道
至
南
部
科

學
園
區
臺
南
園
區
（
雙
向
）
、
中
正
南
路
一

段
凱
旋
路
以
南
路
段

 

南
臺
科
技
大
學
校
門
口

 
無

 

高
雄
市

 
蓬
萊
商
港
區
（
東
北
側
以
臨
海
新
路
為
界
；

時
代
大
道
、
新
光
路
、
中
華
五
路
、
成
功
二

鎮
興
路
與
凱
旋
路
口
、
中
山
路
與
凱
旋
路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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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市

 

特
定
實
驗
場
域

 
其
他

測
試

條
件

 
區
域
型

 
路
段
型

 
路
口
型

 

南
側
以
蓬
萊
二
路
為
界
）
、
國
立
高
雄
科
技

大
學
第
一
校
區
（
東
側
以
高

3
6
鄉
道
為
界
；

西
側
以
國
道

1
號
為
界
）
、
南
部
科
學
園
區
高

雄
園
區
（
北
側
以
中
華
路
為
界
；
南
側
以
民

主
路
、
保
興
二
路
為
界
、
東
側
以
台

1
線
、
西

側
以
台

1
7
線
為
界
）

 

路
、
大
勇
路
、
公
園
二
路
、
旗
津
三
路
、
經

武
路
、
橋
新
環
路
、
九
如
一
路
、
海
邊
路
、

中
正
路
與
民
族
路
口
至
中
正
路
與
中
山
路

口
、
鳳
頂
路
與
保
生
路
口
至
鳳
頂
路
與
過
埤

路
口
、
河
東
路
與
中
正
四
路
口
至
河
東
路
與

五
福
三
路
口
、
輕
軌
捷
運

 

口
、
班
超
路
與
凱
旋
路
口
、
前
鎮
街
與
凱
旋

路
口

 

雲
林
縣

 

雲
林
高
鐵
特
定
區
（
以
高
鐵
車
站
為
中
心
，

北
側
以
新
虎
尾
溪
範
圍
線
為
界
；
東
側
至
雲

9
1
線
道
路
（
清
雲
路
）
境
界
線
為
界
；
南
側

以
虎
尾
科
技
大
學
高
鐵
校
區
－
興
中
分
部
與

虎
尾
農
博
公
園
與
土
地
權
屬
範
圍
、
部
分
現

況
道
路
（
永
興
南
九
路
）
及
雲

9
2
線
範
圍
為

界
；
西
側
由
虎
興
南
路
、
科
虎
路
為
界
）

 

 
 

無
 

屏
東
縣

 

屏
東
市
勝
利
星
村
（
勝
利
區
：
中
山
路
、
勝

利
路
、
博
愛
路
及
康
定
街
所
夾
範
圍
。
成
功

區
：
中
山
路
、
成
功
路
、
成
都
街
及
忠
孝
路

所
夾
範
圍
；
中
山
路
、
成
功
路
、
南
京
路
及

忠
孝
路
所
夾
範
圍
；
中
山
路
、
忠
孝
路
、
南

京
路
及
信
義
路
所
夾
範
圍
。
通
海
區
：
中
正

路
、
勝
利
路
、
中
華
路
及
瀋
陽
街
所
夾
範

圍
）

 

中
山
路
與
光
復
路
口
至
中
山
路
與
勝
利
路
口

 
 

無
 

其
他

 

 
國
道

1
號
北
上

9
9
公
里
處
系
統
交
流
道
、
台

6
1

線
臺
中
大
安
段
至
彰
化
鹿
港
段
（
雙
向
）
、

台
6

8
線
南
寮
端
至
竹
東
端
（
雙
向
）

 

 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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